
编辑同志：
我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由

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后，公
司以已经给我办理工伤保险为
由，一再拒绝为我申请工伤认定，
只是让我自行办理。 而我因为行
走不便，一直不能办理工伤认定。

半年后，我因积蓄有限，不能
继续自行垫付医疗费用。此时，我
也可以行走了，所以，才最终办理
了工伤认定手续。

可是，我遇到的问题是：工伤
保险机构只愿支付我受伤后第一
个月， 以及申请工伤认定后的相
关费用， 拒绝支付我受伤第一个
月以后至我申请工伤认定之前5
个月期间的工伤待遇。

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就
上述费用向工伤保险机构或公司
索要吗？ 读者：肖爱珍

肖爱珍读者：
公司需赔偿你上述5个月内

的工伤待遇，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的主要

治疗费用， 一般都集中发生在受
伤的第一个月。 因此， 员工负伤
后如果不及时申请工伤认定， 不
仅员工难于承受， 用人单位也难
于垫付。

对此，《工伤保险条例》 第17
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
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
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
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
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
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
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
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
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
规定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 根据属
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

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 ”
从上述规定可知， 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是以用人单位为主导、
以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
组织为补充， 受理社会保险的行
政部门实行属地原则。 对于申请
工伤认定的时间 ， 上述规定指
出： 用人单位在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
日起30日内；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 工会组织为事故伤害发生
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
之日起1年内。

综上， 虽然你所在公司已经
为你办理了工伤保险， 但其未在
你受到工伤伤害之后及时办理，
致使你不能认定工伤， 个人合法
权益也受到损害。基于此，你所在
的公司必须依据上述法条第四款
之规定承担责任， 即：“用人单位
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
交工伤认定申请， 在此期间发生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
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

（颜梅生）

？出租房发生火灾
损失由谁来承担

近日 ， 中仓社区居民王
某到司法所说， 他将自有住
房一套租给他人。 然而， 在
租房期间因电气线路故障引
起火灾 ， 导致房屋被烧坏 ，
部分家具被毁， 承租人的厨
具、 衣物、 饰品等财产也被
烧毁。

由于承租人曾就其损失
向王某索赔， 而王某又弄不
清楚自己究竟有没有赔偿责
任？ 如果有， 应承担多大份
额的赔偿责任？ 因此， 王某
请司法所工作人员给他讲讲
相关问题， 以便他做出决定。

针对王某提出的问题 ，
中仓司法所工作人员答复 ：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房东对
房屋及设施是负有维修责任
的， 房东出租房屋时首先要
保证房屋符合安全居住标准，

不能存在安全隐患。 对租客
来说， 其承租房屋时， 也应
注意仔细检查房屋的设施 ，
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有
的话要及时向房东提出并要
求修复。 再者， 租客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
物， 并加以妥善保管。

司法所工作人员告诉王
某， 其出租房屋在租赁期间
因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造成
损失时要分清原因， 若是因
租赁物安全隐患造成的， 将
由房东来赔偿。 若是因租客
不合理使用房屋等自身因素
造成的， 房东不仅可以免责，
还可以向租客提出索赔。

听到这里 ， 王某表示待
有关部门查明事故原因后再
同租客协商赔偿问题。

（中仓司法所 常万霞）

同厂打工近十年 因欲签无固定期合同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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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三姐妹工作10年被辞退 不会使用证据索赔被驳

仲裁败诉后， 望华带着妹妹
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张志友
律师接待她们并受理案件后认
为，其仲裁败诉关键是缺乏证据。

证据从哪里来？什么是证据？
所有这些，望华姐妹都不知道。

张律师通过向望华进一步了
解案情了解到， 在刚入厂时工厂
曾统一为她们三人办理过暂住
证。如果有当时的暂住证，从上面
记载的信息就可推断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起始时间和工作时间。 可
是， 由于多年来数次更换住宿地
点，三姐妹的暂住证都丢失了。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一年一
办的证件有什么用，所以，都没有
留存它。 ”望华说。

张律师认为， 暂住证是一个
突破口。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工

厂在办理暂住证时一般都会登记
服务处所， 这是证明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直接
证据。经向派出所查询，望华三姐
妹确实于2006年3月办理了暂住
证， 证件上登记的服务处所为三
姐妹所在的工厂。

“这一证据足以证明三姐妹
在工厂工作不只是一年， 工厂律
师在仲裁阶段的主张是不真实
的。 ”张律师说，如果工厂不能举
证证明其主张，那么，该暂住证可
以证明三姐妹已在工厂工作近十
年时间， 双方的劳动关系可以得
到确认， 其未缴纳的社会保险也
应当予以补缴。

张律师进一步了解到， 在望
华和两个妹妹第二次找工厂负责
人时， 双方曾就辞退她们的原因
进行一番谈话， 望华用手机把这

段话录了下来。在这份录音中，工
厂负责人明确指出， 因企业效益
不好才对三姐妹做出裁员决定。

张律师听后， 立即将这段录
音刻录成光盘， 并整理成书面证
据材料向法院提交。

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期间， 张
律师用暂住证证明望华等人的工
作时间， 用录音证明工厂系违法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由此， 法院
判决该工厂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应当向三姐妹支付赔偿金30
万元。

三姐妹索赔在仲裁裁决一分
钱未支持， 一审判决后却要支付
30万元， 工厂对该判决表示不服
并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
为： 原判决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予维持， 遂判决： 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以以暂暂住住证证录录音音为为证证 赔赔偿偿从从00变变成成3300万万

从2005年初到2015年底，
望华、望玲、望翠三个亲姐妹
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将近10年，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不争的
客观事实。 但是，当她们与工
厂发生劳动争议后，该厂只承
认她们在本厂工作一年，而且
主张双方系协商解除劳动关
系。 因此，在她们没有证据证
明自己所说的事实是客观事
实的情况下，仲裁委裁决驳回
了她们的全部请求。

“从法律角度讲， 她们仲
裁失利的原因是没有将客观
事实变成法律事实，即将其所

讲述的事实变成仲裁员、法官
认可的、有证据支撑的事实。 ”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律师张志友说，当她
们依照法律程序提供相应证
据并还原出事实的本来面目
后， 二审法院于3月24日终审
判决其所在工厂赔偿她们30
万元。

“从最初一分钱不给到现
在赔偿几十万元，工厂买了个
教训，我们也学习了法律。 ”近
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拿到这
笔赔偿款的望华说，她们已经
在北京找到了新的工作。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望华、
望玲和望翠， 因看到同龄人都到
外地打工赚钱， 在过完2005年春
节后告别父母， 从湖北农村老家
来北京打工。 那年，望华26岁，两
个妹妹分别比她小两到三岁。

“我们来到北京时， 正值青
春年华， 找工作不算什么难事。”
望华说， 她们三姐妹经过面试被
同一家工厂录用。 由于读书少没
读过大学， 工厂安排望华在本厂
餐厅当服务员， 两个妹妹当餐厅
保洁员。

刚入职时， 三姐妹每个月的
工资不足1000元。 工厂负责人告
诉她们， 由于她们是临时工， 厂
里不给她们缴纳社会保险， 也不
与她们签订劳动合同。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凡事
随和些能省去很多麻烦。 ”因此，
望华告诉两个妹妹服从安排。 就
这样，她们一天天坚持下来，不但
工作稳定了， 工资也由最初的不
足千元慢慢上涨到3000元。

“这一干将近10年 。” 望华
说， 2015年12月15日， 工厂负责

人突然找到她们， 以效益不好工
厂需要裁员为由解除她们三人的
劳动关系。

“我们上班3年后， 《劳动合
同法》 就实行了。 我们知道自己
在工厂连续工作10年， 按照法律
规定就能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望华说， 由于工厂从来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 所以 ，
这么多年她们都没敢提签合同这
件事， 更甭说签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了。

“想来想去， 我觉得厂里现
在赶我们走的原因， 大概是二妹
望玲两个月前说的那句话。” 望
华说， 当年10月， 望玲在与同事
聊天时说想与工厂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理由是自己在厂里
工作快10年了。 后来， 这句话传
到了工厂负责人那里， 接下来就
出事了。

“有工作干， 有工资发是最
重要的， 我们不想离开工厂。 可
是， 我们好话说尽， 工厂负责人
坚持不改变决定。 没办法， 我们
只得离开！” 望华说。

“出门在外， 我们姐妹一直
秉持老老实实做事， 踏踏实实做
人原则， 所以， 没想到与工厂打
官司。” 望华说， 后来申请劳动
仲裁是工厂逼的。

望华说， 工厂负责人在赶我
们走的当天， 即叫我们先办理工
作交接手续， 然后到财务科结算
工资。 同时， 安排人催促她们马
上搬离员工宿舍。

“我们想在厂里停留一两天，
厂里说怕丢东西不安全， 还怕影
响其他人。” 望华说， 她们请求
留下是想找个地方租住下来， 然
后再找一份工作干， 可工厂对她
们的请求不予考虑。

“我们三姐妹在工厂辛辛苦
苦工作将近十年。 这么多年来，
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
了工厂， 可厂里没有一点儿人情
味！” 望华带着两个妹妹找工厂

负责人讨说法 ， 这位负责人却
说： “你们是临时工。 每个临时
工的工龄都不可能超过十年， 这
是工厂的规定。”

“这是什么意思？ 是要规避
国家法律规定吗？ 是不想与工作
时间长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吗？” 望华说， 既然这样，
就不要讲了， 大家都按法律规定
办事。

于是， 望华和两个妹妹一起
向仲裁机构递交了劳动仲裁申
请。 在申请书中列明： 工厂需为
她们补缴近十年的社会保险费、
确认双方近十年来的劳动关系，
同时， 要求工厂向其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三姐妹没有打过官司， 也没
有提交什么证据。 她们认为， 在
仲裁庭审时按照事实说话就能得
到支持。 可是， 她们错了！

庭审当天， 工厂的负责人并
未参加庭审。 代表工厂出庭的律
师首先否认了她们在工厂工作近
十年的事实， 只认可她们是2015
年1月进入工厂工作的， 前后工
作时间累计不足一年。

工厂律师还辩称， 工厂与她
们三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
并办理了工作交接， 并非是无故
辞退。 该律师还提交了三姐妹办
理的工作交接记录。

“我们明明在工厂工作将近
10年， 厂里怎么这样不顾事实说
话？” 望华提出反驳， 但拿不出
相应的证据。

鉴于三姐妹虽然主张工厂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 但是并未提供
任 何 证 据 ， 仲 裁 委 裁 决 确 认
她 们 与工厂存在一年的劳动关
系， 驳回其要求支付赔偿金的仲
裁请求。

公司推迟申请工伤认定 期间的费用由公司负担

庭审陈述句句都讲实情 但没证据佐证员工败诉

调取暂住证信息翻出录音 工厂从零赔偿变支付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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